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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0,486,532.83元，2021年末累计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425,270,679.98元，2021年末资本

公积金为784,881,409.25元。 

根据《公司章程》第221条现金分红的条件之一为“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

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因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未达到现金分红要求。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定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21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发股份 6005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勇 黎莉萍 

办公地址 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中路3号 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中路3号 

电话 0779-3200619 0779-3200619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ofar.com.cn securities@gofar.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2〕31 号），公司所处的行

业为 F51批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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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的主要产业包括医药制造及医药流通产业、分子医学影像中心和肿瘤放

疗中心及肿瘤远程医疗技术服务、分子诊断及司法鉴定技术服务等，主要业务分布于广西、广东、

北京、重庆、江苏、深圳等省市。2021年度，公司营业收入金额为人民币 42,471.71 万元，其中

医药相关业务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4,096.96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56.74%；DNA 检测相关业务的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7,777.05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41.86%。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19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082,774,790.94 1,065,713,192.47 1,068,937,499.81 1.60 750,047,50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16,703,455.20 844,417,226.94 844,417,226.94 8.56 645,608,650.70 

营业收入 424,717,057.51 267,699,833.56 267,699,833.56 58.65 251,153,52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486,532.83 3,200,573.27 3,200,573.27 227.65 5,772,93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021,239.21 1,667,096.30 1,667,096.30 321.17 -10,728,072.8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338,055.40 26,844,785.64 26,844,785.64 -123.61 -5,442,98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0 0.49 0.49 

增加

0.71个

百分点 

0.9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07 0.007 185.71 0.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07 0.007 185.71 0.01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94,013,120.68 96,085,138.75 114,533,611.38 120,085,18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243,769.15 361,301.73 3,199,199.99 2,682,26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099,656.41 140,140.69 2,800,603.68 -19,16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765,844.61 -14,890,502.04 -2,486,614.90 39,804,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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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8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635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朱蓉娟 -16,935,000 97,745,542 18.65   质押 61,500,000 境内自然人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7,145,000 27,328,371 5.21 

  
质押 27,1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彭韬   22,514,600 4.30   无   境内自然人 

康贤通   21,027,549 4.01 14,018,366 无   境内自然人 

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19,353,064 3.69   无   国有法人 

姚芳媛 -7,000,000 14,000,000 2.67   质押 13,855,000 境内自然人 

广州菁慧典通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12,616,529 2.41 8,411,020 无   其他 

潘利斌 -3,450,000 10,350,050 1.97   无   境内自然人 

舒琬婷 6,386,861 6,386,861 1.22 6,386,861 无   境内自然人 

吴培诚   4,205,509 0.80 2,803,673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

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公司前 10名股东中，朱蓉娟与彭韬是夫妻关系；朱蓉

娟、彭韬、潘利斌通过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的股份；朱蓉娟、姚芳媛分别持有南宁市东方之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65%、16%

的股份；康贤通系广州菁慧典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康贤

通及其控制的广州菁慧典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6.42%。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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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 年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25 亿元，同比增加 58.65%；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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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1,048.65 万元，同比增加 227.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2.12万元，同比增长 321.17%。实现了持续盈利的目标。 

公司 2020 年底完成发行股份收购高盛生物股权的相关工作，2020 年未将其利润表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而 2021 年度将其利润表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至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净利润较比上

年同期增幅较大。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